南京福建商会闽籍学生助学金申请表

	学生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
	身份证号码
	
	籍贯
	
	

	
	院（系）
	
	专业
	
	电话
	
	

	
	联系地址
	
	

	学生陈述申请认定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可另附详细情况说明。

	辅导员意见
	推荐档次
	A.特别困难 

□

	陈述理由
	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B.较为困难
 □

	
	

	
	
	C.一般困难
□
	
	

	认定决定
	商
会
意
见
	经学校推荐、经南京福建商会认真审核后，

□  同意评议学校意见。

□  不同意评议学校意见。调整为               。

南京福建商会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意见
	经学生所在院（系）提请，本机构认真核实，□  同意辅导员意见。

□  不同意辅导员意见。调整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加盖部门公章）


注：持有学生生源地地方民政部门对生活最低保障家庭、烈士家庭、社会福利机构监护和列入农村五保户发放《特困家庭证明》或《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》的学生。其中优先考虑孤儿、单亲家庭子女、烈士或优抚子女、双亲均下岗子女、低保家庭子女及受自然灾害严重地区学生。
